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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學生請假，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學生未到課或未出席集會，經請假核准者為缺課（席）（公、喪假、娩假不

在此限），未請假或請假未准者為曠課（席）。  

第三條 學生請假分為公假、事假、病假、喪假、娩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生

理假、心理調適假、多元文化假九種。  

第四條 各種請假之規定如下： 

一、公假：  

(一)師長證明：本校各單位師長，指派學生辦理公務時，應由系主任、組

長以上主管簽章出具證明。  

(二)有關兵役事項，有兵役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三)經選派代表學校參加校內或校外活動，有相關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四)各系所(系學會）因課程或課外活動需要，經系主任同意者。  

(五)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或擔任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有

相關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六)參加政府機關依法主辦之考試、訓練或其辦理之活動，有相關證明文

件者。  

(七)其他依法規定應給公假者。  

二、 事假：因事請假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三、 病假：因病得請病假，考試期間或三日以上之病假應出具校醫或醫院證

明。  

四、 喪假：學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親屬死亡，應檢具訃文或死亡證明書。一

週以內之喪假，並得比照公假處理。  

五、 娩假：學生請產假時，應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之證明書填寫請

假單。  

六、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具原住民族身份之學生，遇歲時祭儀時，依「紀念

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得申請放假一日。申請放假時，需提出戶籍謄本、戶

口名簿或政府機關所開具證明原住民族別之文件，並得比照公假處理。  

七、 生理假：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無需

出示證明。  



八、 心理調適假：一學期以三日為原則，不需提供相關證明。導師認有必要時

得轉介至諮商中心。  

九、 多元文化假：因自身族群、傳統文化、地方或宗教習俗、祭儀等多元文化

範疇之請假，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每學年以二日為限。 

第五條 所有請假應先經由專責導師或任課老師之同意，送系（所）主管核准。其

與註冊或考試相關者，另須繳交必要證明，並會簽任課老師及教務處同

意。  

第六條 請假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請假時逕上校務系統填寫假單，辦妥請假手續後，請假單應繳回學生事務

處。  

二、 請假應事前辦理，非因重病或重大事故，不得補請假。  

三、 若因重病或重大事故，得以書信、電話向系（所）辦公室報備；並於假滿

補辦請假手續。  

四、 請娩假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但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於分娩後，給予娩假八週。  

第七條 境外生在校期間因特殊事故須請假出境者，應檢具證明文件，經導師、系 

(所)主管、與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初審後轉請學生事務長核准。  

第八條 在准假期內，如提前返校時，可持准假單分別至准假單位銷假。  

第九條 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施行。  

  


